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中
缝2-

15

中
缝3-

14

中
缝4-

13

中
缝5-

12

中
缝6-

11

中
缝7-

10
中
缝8-

9

法院公告

（2016）浙 0802 民初
5821号

毛联芳、周波、吴
晓霞、吴剑民、衢州市
日杂回收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秀
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802 民初
582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毛联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徐秀琴借
款本金 580000 元及利
息；二、被告周波、吴晓
霞、吴剑民、衢州市日
杂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周波、吴晓
霞、吴剑民、衢州市日杂
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毛联芳追偿。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2591号

林德根、徐丹茜：本
院受理原告徐国明与被
告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1004民
初259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判令：被告林德根、
徐丹茜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 告 徐 国 明 代 偿 款
5703975.72 元，并赔偿
自2017年4月6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173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2380元，由被告林
德根、徐丹茜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51730元在提交上诉状
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
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
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 户 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870号

陈邦宁：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邦宁、张
守淡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1004 民初
987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陈邦宁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
支本金48548.39元，截
止2016年11月1日的利
息13440.99元、滞纳金
4480.3 元 、其 它 费 用
158.9元，并支付自2016
年11月2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日止按月利
率2%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被告张守淡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张守淡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陈邦
宁追偿。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2950
元，由被告陈邦宁、张守
淡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875号

夏凌峰、邱勤建：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夏凌峰、邱勤建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1004 民
初 987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令：被告夏凌
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49422.38 元 、截 至
2015 年 9 月 1 日 的 利
息 5242.4 元 、滞 纳 金
1747.5 元，换卡费用 10
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9
月 2 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被告邱勤建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邱勤建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夏凌峰追偿。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 付 金 钱 义 务 ，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28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人 民 币 1930
元 ，由 被 告 夏 凌 峰 、
邱 勤 建 负 担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9880号

陆辰、许亮亮：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陆辰、许亮亮为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 本 院 （2016） 浙
1004 民 初 9880 号 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 陆 辰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台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19732.33 元 、截 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 的
利息 2210.13 元、滞纳
金 736.7 元 ，取 现 费
用 39.46 元 ，并 支 付
自 2015 年 11 月1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
算的利息、滞纳金；被
告许亮亮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许亮亮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陆辰追偿。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 费 526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人 民 币
1176 元，由被告陆辰、
许亮亮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369号

杨学美：本 院 受
理原告王全洪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36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准
许原告王全洪与被告
杨学美离婚；二、婚生
子王启韩随原告王全
洪共同生活，王启韩
的抚养费由原告王全
洪 承 担，直至王启韩
独立生活时止。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938号

葛海华、胡峰：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葛海华、胡峰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1004民初9938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葛海
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18690.5元、截至2016年
10月30日的利息6082.91
元、违约金861.15元、并
支付自2016年10月3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
胡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胡峰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葛海华追偿。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460 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1110
元，由被告葛海华、胡峰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974号

东方广田农机专业合
作社、东方珉宇农业机械
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市一鸣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与被告东方广田
农机专业合作社、东方珉
宇农业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1004民初9974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东方广
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东方
珉宇农业机械发展有限
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台州市一鸣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欠款176800元
以及违约金 35360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40
元，公告费用650元，合
计人民币4490元，由被
告东方广田农机专业合
作社、东方珉宇农业机械
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10330号

金灵琴、江和国、金利
军、江杨法、肖一鸣：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合作银行为与被告金灵
琴、江和国、金利军、江杨
法、肖一鸣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1004民初
1033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金灵琴、江和国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
路桥农村合作银行借款本
金 279500 元以及截止
2017 年 5 月 15 日利息
37846.81 元，并支付自
2017年5月16日起按月
利率14.3006‰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
罚息；被告金利军、江杨
法、肖一鸣负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金利军、江杨
法、肖一鸣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金灵琴、江
和国追偿。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850元，诉讼保全费
192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8420元，由被
告金灵琴、江和国、金利
军、江杨法、肖一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17号

罗昌达、苏世华：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
昌达、苏世华为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4 民初 17 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罗昌
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11259.39 元，截止 2016
年12月1日产生的利息
4722.42 元、其他费用
98.52元，并支付自2016
年11月2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被告苏世华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苏世华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罗昌达追偿。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210 元，公告
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860元，由被告罗昌达、
苏世华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49号

罗德玉、罗德富：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德
玉、阮鹏辉、罗德富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1004民初49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罗
德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49793.21 元，截止 2016
年12月1日产生的利息
9923.7元，其他费用60
元，并支付自2016年11
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被告阮鹏辉、罗德富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阮鹏辉、罗
德富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罗德玉追
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3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1789元，由
被告罗德玉、阮鹏辉、罗
德富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334号

应海君：本院受理
原告朱春萍与被告应海
君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1004 民初
334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应海君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朱春萍
货款人民币 12257 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7 年 1 月 11 日起按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日止）。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1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 760 元，由
被告应海君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14号

丁其增、周岳龙：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丁其增、周岳龙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1004 民初
414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丁其增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透支本金29703.34
元、截至 2016 年 7 月 1
日的利息 5712.51 元、
其他费用 119.4 元，并
支 付 自 2016 年 7 月 2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被告周岳龙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周岳龙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丁其增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6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1910元，由
被告丁其增、周岳龙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74号

周利君、蔡利萍：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利
君、蔡利萍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1004民初774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周利君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98817.76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1 日 的 利 息
19598.49 元 、滞 纳 金
3803.57元，其他费用60
元，并支付自2016年11
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金；
被告蔡利萍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蔡利萍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周利君
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3400元，由
被告周利君、蔡利萍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12号

台州辉耀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士富与被告台州辉耀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1004民
初1012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被告台州辉耀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张士富欠款
57000元。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 1230 元，公告费用
650 元 ，合 计 人 民 币
1880元，由被告台州辉
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131号

梁小海、梁立国：
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1004 民初 1131 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梁
小海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 200000 元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利 息 及 罚 息 36414.29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12 月 16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 20.475%
计算的逾期利息；被
告 梁 立 国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被告梁立国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 告 梁 小 海 追 偿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则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6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5510
元，由被告梁小海、梁
立国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1003 民 初
3349 号

阮维强：本院受
理 原 告 蔡 登 峰 诉 被
告 阮 维 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外
出 ，家 中 无 人 ，本 院
无 法 向 你 直 接 送 达
诉 讼 文 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
证据副本、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告 知 权 利 义 务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及 适 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通
知 书 。 原 告 起 诉 要
求：判决被告向原告
还 款 20000 元 并 赔 偿
利息损失（自 2017 年
3 月 1 日 起 至 判 决 确
定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月
息 2% 计 算）。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四 法 庭 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初
3345 号

张兴国：本院受
理 原 告 蔡 登 峰 与 被
告 张 兴 国 为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1003 民 初
334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被告张兴
国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蔡 登 峰 借 款 本 金
2000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7 年 5 月 22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6%
计 算 的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300 元 ，减 半
收 取 150 元 ，由 被 告
张 兴 国 负 担 。 自 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并预缴上
诉案件受理费 300 元
（款 汇 ：台 州 市 财 政
局 ，开 户 银 行 ：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 预 交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后 及 时
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詹建松：本院受
理 原 告 蒋 方 剑 诉 你
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因 诉 讼 文 书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
告 知 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及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原 告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詹 建 松
偿 还 借 款 300000 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借 款 之 日 起 至 判 决
确 定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月 息 2% 计）。 自 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三十日，逾期提供证
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 利 。 本 案 依 法 组
成合议庭，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八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初
307 号

浙江广盈服饰
有限公司、浙江红狐
服饰有限公司、冯玉
龙、季婧：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龙 游 县 支 行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825 民初 307 号民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一 、
浙 江 广 盈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归 还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龙 游 县 支 行 借 款
233640 元 及 支 付 自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起
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按 借 款 合 同 约 定 利
率据实计付的利息，
款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履 行 完
毕 ；二 、浙 江 广 盈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龙 游 县 支 行
借 款 本 金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按 借 款
合 同 约 定 利 率 据 实
计 付 的 利 息
1086539.61 元 ，款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履 行 完 毕 ；
三、浙江红狐服饰有
限 公 司 、冯 玉 龙 、季
婧对上述第一、二项
款项在最高余额 540
万 元 范 围 内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案 件
受理费 16682元，公告
费 300 元，合计 16982
元，由浙江广盈服饰
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交纳。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72 民 初
486 号

徐 海 舟 ：原 告
舟 山 市 普 陀 区 信 用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海 事 债 权 确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
浙 72 民 初 4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
一、确认原告舟山市
普 陀 区 信 用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对 被 告 徐 海
舟 所 有 的“ 东 渔
1506”船 享 有 91.5 万
元的海事债权（含律
师费 1.5 万元）；二、确
认原告舟山市普陀区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就
上述第 1 项债权对被
告徐海舟所有的“东
渔 1506”船 享有抵押
权，可在该船拍卖款中
依序受偿。本案案件
受理费 12960 元，公告
费 650 元，债权登记申
请费1000元，均由被告
徐海舟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宁波海事法院


